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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支付機構支付款項信託契約應記載 

及不得記載事項部分規定修正草案總說明 
為配合「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之施行，本會業

依該條例第二十條規定，於一百零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公告「電子支付機構

支付款項信託契約應記載事項」及「電子支付機構支付款項信託契約不得

記載事項」，並已於一百零四年五月三日生效。茲因應本條例於一百十年

一月二十七日經總統公布全文修正，納入電子票證發行機構之管理規範，

電子票證發行機構亦成為專營電子支付機構，爰配合修正「電子支付機構

支付款項信託契約應記載事項」及「電子支付機構支付款項信託契約不得

記載事項」，並合併該二項規定為「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支付款項信託契約

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 配合本條例納入電子票證業務，增訂委託人就所發行之儲值卡，事

先向使用者收取並約定返還之款項應全部交付信託之規定，以臻完

備。（應記載事項修正規定第二點） 

二、 增訂除依法院之裁判或其他法律之規定外，不得有遲延支付之行為

或接受第三人有關停止支付、匯款或其他類似之請求之規定；另因

本條例第二十二條開放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對於代理收付款項，可於

一定比率內同意運用於低風險高變現之投資標的，爰配合刪除代理

收付款項限以信託專戶儲存及保管之規定。（應記載事項修正規定

第五點） 

三、 增訂應提供委託人合理審閱期間之規定。(應記載事項修正規定第

二十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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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支付機構支付款項信託契約應記載 

及不得記載事項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壹、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

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 

 一、新增第壹點。 

二、配合「電子支付機構支付

款項信託契約應記載事

項」及「電子支付機構支

付款項信託契約不得記載

事項」二項規定整併，爰

新增第壹點。 

三、依修正前電子支付機構管

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

規定，支付款項須交付信

託者，除專營電子支付機

構外，尚包括兼營電子支

付機構業務之電子票證發

行機構。本條例修正後，

電子票證發行機構亦成為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記

載事項之適用範圍僅限專

營電子支付機構，爰定明

為專營電子支付機構。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委託人、受託人及受益

人） 

應載明以專營電子支

付機構為委託人及受益人，

信託業者為受託人等法律

關係當事人之名稱及住所。 

一、（委託人、受託人及受益

人） 

     應載明以電子支付機構

為委託人及受益人，信託業

者為受託人等法律關係當事

人之名稱及住所。 

鑒於本應記載事項之適用範圍

僅限專營電子支付機構，爰增

訂「專營」文字。 

二、（信託目的） 

     應載明信託目的係為確

保使用者支付款項之安全與

保護使用者權益，並表明委

託人就所發行之儲值卡，事

先向使用者收取並約定返還

之款項，及儲值款項扣除應

提列準備金之餘額，併同代

理收付款項之金額，應全部

交付信託，並由受託人依信

二、（信託目的） 

     應載明信託目的係為確

保使用者支付款項之安全與

保護使用者權益，及委託人

對於儲值款項扣除應提列準

備金之餘額，併同代理收付

款項之金額，應全部交付信

託，並由受託人依信託契約，

予以管理、運用及處分之意

旨。 

配合電子票證納入本條例規

範，爰新增「就所發行之儲值

卡，事先向使用者收取並約定

返還之款項」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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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契約，予以管理、運用及

處分之意旨。 

三、（信託財產） 

     應載明信託財產之種

類、名稱、數量及價額。 

     信託財產係指下列存入

信託專戶之金額及其經受託

人管理運用後所生之孳息或

其他收益: 

 (一)依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

例（以下稱本條例）第

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

代理收付款項及儲值款

項扣除應提列準備金之

餘額。 

 (二)依本條例第二十二條第

六項應補足之金額。 

三、（信託財產） 

     應載明信託財產之種

類、名稱、數量及價額。 

     信託財產係指下列存入

信託專戶之金額及其經受託

人管理運用後所生之孳息或

其他收益: 

 (一)依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

例（以下稱本條例）第

二十條第一項規定之代

理收付款項及儲值款項

扣除應提列準備金之餘

額。 

 (二)依本條例第二十一條第

七項應補足之金額。 

配合本條例條次變更，修正本

點所援引之條次。 

五、（信託財產管理及運用方

法） 

      應載明信託財產之管理

運用方法係單獨管理運用，

及受託人對信託財產無運用

決定權。 

      信託財產之管理運用方

法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交付信託之支付款

項，除下列方式外，

委託人不得指示受

託人動用： 

     1、依使用者支付指示移

轉支付款項。委託人

應依使用者之支付

指示，通知受託人進

行支付款項移轉作

業，除依法院之裁判

或其他法律之規定

外，不得有遲延支付

之行為或接受第三

人有關停止支付、匯

五、（信託財產管理及運用方

法） 

      應載明信託財產之管理

運用方法係單獨管理運用，

及受託人對信託財產無運用

決定權。 

      信託財產之管理運用方

法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交付信託之支付款

項，除下列方式外，

委託人不得指示受

託人動用： 

     1、依使用者支付指示移

轉支付款項。委託人

應依使用者之支付

指示，通知受託人進

行支付款項移轉作

業，不得有遲延支付

之行為。 

     2、使用者提領支付款項。

受託人應將使用者

提領之支付款項，轉

入委託人提供該使

一、鑒於本條例第十八條增訂

有關法定停止支付之事

由，包括依法院之裁判、

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一

百三十三條之二所為之扣

押命令等，爰配合修訂第

二項第一款第一目文字。 

二、配合本條例第十九條第一

項，增訂專營電子支付機

構撥付特約機構支付款項

之規範，及配合本條例第

十七條第一項開放專營電

子支付機構可將支付款項

存放至銀行以外之金融機

構，爰配合修正第二項第

一款第二目文字。 

三、鑒於本條例第二十二條開

放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對於

代理收付款項，可於一定

比率內同意運用於低風險

高變現之投資標的，爰配

合刪除現行第五點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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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或其他類似之請

求。 

     2、使用者提領支付款項

或應撥付予特約機

構之款項，受託人應

將使用者提領之支

付款項，轉入委託人

提供該使用者或特

約機構之金融機構

相同幣別存款帳戶，

不得以現金支付。 

     3、依第二款所為之運用。 

     4、前目所生之孳息或其

他收益分配予受益

人。 

（二）交付信託之支付款

項，得依主管機關所

訂比率為下列運用，

且主管機關對於運

用標的定有條件者，

應符合其規定: 

 1、銀行存款。 

 2、購買政府債券。 

 3、購買國庫券或銀行

可轉讓定期存單。 

 4、購買經主管機關核

准之其他金融商

品。 

用者之銀行相同幣

別存款帳戶，不得以

現金支付。 

     3、依第二款及第三款所

為之運用。 

     4、前目所生之孳息或其

他收益分配予受益

人。 

（二）交付信託之代理收付

款項，其運用限以信

託專戶儲存及保管。 

（三）交付信託之儲值款

項，得依主管機關所

訂比率為下列運用，

且主管機關對於運

用標的定有條件者，

應符合其規定: 

 1、銀行存款。 

 2、購買政府債券。 

 3、購買國庫券或銀行

可轉讓定期存單。 

 4、購買經主管機關核

准之其他金融商

品。 

第二款規定，及將第三款

移列至第二款並修正儲值

款項為支付款項。 

七、（信託收益計算、分配之

時期及方法） 

      應載明信託收益之計

算、分配之時期及方法。 

      受託人運用信託財產所

生之孳息或其他收益，應於

所得發生年度，減除成本、

必要費用及耗損，並依主管

機關之規定計提一定比率金

額存入委託人依本條例第二

十二條第四項規定於專用存

款帳戶金融機構開立之專戶

七、（信託收益計算、分配之

時期及方法） 

      應載明信託收益之計

算、分配之時期及方法。 

      受託人運用信託財產所

生之孳息或其他收益，應於

所得發生年度，減除成本、

必要費用及耗損，並依主管

機關之規定計提一定比率金

額存入委託人依本條例第二

十一條第五項規定於專用存

款帳戶銀行開立之專戶後，

一、配合本條例條次變更，修

正本點所援引之條次。 

三、配合本條例第十七條第一

項，開放專營電子支付機

構可將支付款項存放至銀

行以外之金融機構，爰配

合修正第二項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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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依信託契約之約定分

配予受益人。 

再依信託契約之約定分配予

受益人。 

二十一、（契約審閱期間） 

     應提供委託人合理審閱

期間。 

 一、本點新增。 

二、依信託業營運範圍受益權

轉讓限制風險揭露及行銷訂約

管理辦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及

信託業應負之義務及相關行為

規範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訂

定。 

貳、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支付款

項信託契約不得記載事項 

 一、新增第貳點。 

二、配合「電子支付機構支付

款項信託契約應記載事

項」及「電子支付機構支

付款項信託契約不得記載

事項」二項規定整併，爰

新增第貳點。 

三、依修正前本條例規定，支

付款項須交付信託者，除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外，尚

包括兼營電子支付機構業

務之電子票證發行機構。

本條例修正後，電子票證

發行機構亦成為專營電子

支付機構，不得記載事項

之適用範圍僅限專營電子

支付機構，爰定明為專營

電子支付機構。 

二、不得有使使用者及特約

機構誤認受託人係為其

受託管理信託財產之內

容。 

二、不得有使使用者誤認受

託人係為其受託管理信

託財產之內容。 

配合本條例第三條增訂第二

款「特約機構」之定義，爰新

增「及特約機構」文字。 

 


